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
博士班資格考試方案申請表
[bookmark: _GoBack]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申請日期

	
	
	
	



	請圈選
（單選）
	說    明

	
	舊制：
本系博士生一般生須於入學後四年內、在職生須於入學後五年內（休學期間不計）通過資格考試之二科。同一科目在規定年限內三次未通過時，得以下列兩方案其中之一替代之：
（一）一般生須於入學後四年內、在職生須於入學後五年內（休學期間不計）修完各組指定之課程，學期成績在75分（含）以上，且名列該課程修課學生前50%，但不計於畢業學分。
（二）一般生須於入學後四年內、在職生須於入學後五年內（休學期間不計）發表額外一篇SCI、SCIE或SSCI期刊論文（full paper），該生必須為第一作者，且除指導教授（含共同指導教授）外，不得有其他作者。
但若同一科目之三次成績皆未達30分，或其中有一次零分（含缺考），則喪失上列兩替代方案之適用資格。

	
	新制：
且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，始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。資格考核以修課為主，且不採計為畢業學分。學生修習至少三門資格考核指定課程分數達八十分以上（含），且各科成績名列該課程修課學生人數前50%，惟不得與須選修之十二學分專業核心課程重複。學生修讀課程未達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標準者，得於在學期間額外發表英文期刊論文抵修課程（1篇期刊論文抵修1門課程），期刊論文標準須為SCI、SCIE、SSCI之Q3等級以上，或本校Journal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英文期刊（最多1篇），且除指導教授（含共同指導教授）外，不得有其他作者。（111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，舊生可提出選擇新制或舊制之申請，以一次為限）
資格考核指定課程：
空氣污染控制理論、氣膠學、物化處理、生物處理、應用工程數學、熱力學、統計分析



	學生簽名
	指導教授簽章
	承辦人簽章
	所長核定

	
	
	
	


備註：111學年度前入學舊生可選擇新制或舊制，博二以上得提出申請，以一次為限；須於加退選期間完成申請。
